
 — 1 — 

附件 2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港通业务实施办法》 

修订说明 

 

为进一步优化互联互通机制，丰富交易品种，规范投资者交

易行为，本所对《深圳证券交易所深港通业务实施办法》（以下

简称《实施办法》）进行修订。现就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为落实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关于交易型开放式基金（交

易所买卖基金，以下简称 ETF）纳入互联互通投资标的共识，以

及《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若干规定》相关要求，

进一步丰富深港通交易品种，持续优化完善互联互通机制，前期，

深交所对《实施办法》进行修订，分别就 ETF纳入互联互通标的

具体安排以及规范内地投资者返程参与深股通交易行为向市场

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期间，本所共收到 14家市场主体 21 条

意见建议，我们进行了研究吸收，对《实施办法》进行了修改。 

为尽快推动 ETF纳入标的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投资者交易

行为，本所合并两次修订内容形成《实施办法（2022 年修订）》。 

二、修订内容 

本次《实施办法（2022 年修订）》合计新增 17 条，修订 35

条，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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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深港通标的证券范围扩展至股票 ETF 

1．明确标的证券范围。新增第十六条、第六十五条，明确

深股通、港股通标的证券包括股票和股票 ETF。附则部分第一百

二十七条相应补充关于深股通及港股通标的证券、ETF、深股通

及港股通 ETF等释义。 

2．调整涉及标的证券的通用规定。对于同时适用于股票、

股票 ETF 的规定，统一将“股票”表述调整为“证券”，包括报

价等交易事项、非交易过户、即时行情发布、信息披露等，涉及

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等 16条。 

3．新增深股通 ETF 份额持有人投票权的规定。修订第一百

三十三条，明确香港结算作为名义持有人参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并行使表决权的方式，按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二）明确股票 ETF 纳入及调整机制 

1．明确纳入条件。新增第二十二条、第七十二条，明确深

股通、港股通 ETF定期调整纳入条件。附则释义相应新增沪股通、

宽基股票指数、合成 ETF、杠杆及反向产品等释义，并在深港通、

深股通、港股通等释义中增加股票 ETF。 

2．明确定期及临时调整调出安排。新增第二十三条、第七

十三条，明确深股通、港股通 ETF 定期调整调出条件。新增第二

十五条、第七十五条，明确股票 ETF 终止上市的临时调整机制。 

3．明确定期调整公布及生效时间安排。新增第二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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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条，明确深股通、港股通 ETF 定期调整公布及生效时点。

附则中关于定期调整考察截止日释义补充股票 ETF 日期安排。 

4．规定交易所无法获取有关数据的股票 ETF 不予纳入。新

增第二十六条、第七十六条，明确本所和联交所无法通过合理途

径获取有关指数数据相关安排。 

（三）完善内地投资者返程投资有关规定 

1.规定深股通投资者不包括内地投资者 

新增第四十条，明确规定“深股通投资者不包括内地投资者。

联交所证券交易服务公司应当采取适当方式，要求联交所参与者

遵守前款规定，并要求联交所参与者敦促其客户遵守前款规定。” 

2.明确内地投资者的范围和界定标准 

增加第一百二十七条第（十四）项关于“内地投资者”的释

义。其中，内地身份证明文件包括境内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不包括前往港澳通行证

（俗称单程证）。内地注册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在境外设立的分支

机构或子公司可使用在境外取得的身份证明文件（如商业登记证

等）开通深股通交易权限。如联名账户的投资者中有任一方属内

地投资者，该联名账户按内地投资者账户规范。 

（四）其他适应性修订 

1．新增深股通 ETF 担保卖空豁免提价限制的规定。根据本

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ETF 融券卖出豁免提价限制（即

申报价格不得低于最近成交价），在第三十五条中新增第四款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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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规定。 

2．补充深股通、港股通 ETF 信息披露渠道。根据《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联交所有关规定，修订第

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二条。 

3．补充深股通创业板股票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规定。根据

本所《创业板交易特别规定》第 3.4 条、第 3.11 条，新增第三

十一条，明确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申报相关事项。相应修订第五十

一条，将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纳入深股通额度控制。 

4．衔接退市新规，修订暂停上市股票不纳入标的的情形。

鉴于本所《股票上市规则》已删除暂停上市的规定，将不再新增

暂停上市股票，修订第十七条，删去“被本所暂停上市的股票”，

将因终止上市被摘牌的情形纳入第十九条标的调出条款；修订第

六十七条，在不纳入港股通股票的情形中，删去“暂停上市的股

票”。 

5．其他表述修改、条文序号调整等。 

 


